
附件5

德宏州芒市江东乡社会救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

县
级

乡
级

1

综合业务

政策法规文
件

（1）城乡低保、特困：最低生活保障对

象审核、审批；城乡低保、城乡特困发放
台卡（含姓名、地扯和保障金）；城乡低
保、特困标准。
（2）临时救助：临时救助发放花名册公
示表。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意

见》《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
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云
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特困人员认定实施
细则的通知》《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
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云南
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实施

意见》

制定或获取信

息之日起14个
工作日内

江东乡人民政府
社会事务办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2 监督检查

（1）社会救助信访通讯地址：芒市河东
路17号；

（2）社会救助投诉举报电话：0692-
2110105。

《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管理推进阳光低保的若

干规定》

制定或获取信
息之日起7个
工作日内

江东乡人民政府

社会事务办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3

最低生活保
障

政策法规文
件

（1）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审核、审批公
示；
（2）发放台卡（含姓名、地址和保障
金；
（3）城乡低保标准。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
工作的意见》《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

（试行）》《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意见》《云南
省民政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

制定或获取信
息之日起7个
工作日内

江东乡人民政府
社会事务办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4 办事指南

（1）办理事项；
（2）办理条件；

（3）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4）办理流程；
（5）办理时间、地点；
（6）联系方式；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
工作的意见》《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

（试行）》《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意见》《云南
省民政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

制定或获取信
息之日起7个
工作日内

江东乡人民政府
社会事务办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5 审核信息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是最低生活

保障审核的责任主体，应当根据家庭经济
状况信息核对、入户调查、民主评议等情
况，对申请家庭是否给予最低生活保障提
出意见建议，并按程序公示后，将审核意
见连同申请资料、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民
主评议、公示情况等有关资料报县（市）

级民政部门审批。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
工作的意见》《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
（试行）》《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意见》

制定或获取信
息之日起7个
工作日内

江东乡人民政府
社会事务办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6 审批信息

县级民政部门是最低生活保障审批的责任
主体，在作出审批决定前，应当全面审查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上报的调查
资料和审核意见（含民主评议结论），并
按照不低于 30% 的比例入户抽查。对有
疑问、有举报或者其他需要重点调查的最
低生活保障申请，县级民政部门应当全部

入户调查。严禁不经调查、核对直接将任
何群体或个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

工作的意见》《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
（试行）》《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意见》

制定或获取信
息之日起7个
工作日内

江东乡人民政府
社会事务办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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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

县
级

乡
级

7

特困人员救

助供养

政策法规文
件

（1）特困供养对象审核、审批；
（2）发放台卡（含姓名、地址和保障
金；

（3）城乡特困补助标准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
度的意见》《民政部关于印发〈特困人员认定
办法〉的通知》《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
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
见〉的通知》《云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

特困人员认定实施细则的通知》《云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
实施意见》

制定或获取信
息之日起7个
工作日内

江东乡人民政府
社会事务办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8 办事指南

（1）办理事项；
（2）办理条件；
（3）救助供养标准；

（4）申请材料及办理流程；
（5）办理时间、地点：正常上班时间、
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
（6）联系方式。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
度的意见》《民政部关于印发〈特困人员认定

办法〉的通知》《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
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
见〉的通知》《云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
特困人员认定实施细则的通知》《云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

实施意见》

制定或获取信

息之日起7个
工作日内

江东乡人民政府
社会事务办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9 审核信息

 （1）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通过入

户调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民主评议
、信息核对等方式，对申请人的经济状况
、财产状况、生活状况以及赡养、抚养、
扶养状况等进行调查核实，并提出审核意
见。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将

审核意见及时在申请人所在村（社区）公
示7天。
（2）特困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及时终止救助供养：（一）死亡、被宣告
失踪或者死亡，（二）经过康复治疗恢复

劳动能力或者年满16周岁且具有劳动能
力，（三）依法被判处刑罚，且在监狱服
刑，（四）收入和财产状况不再符合本细
则规定的，（五）法定义务人具有了履行
义务能力或者新增具有履行义务能力的法
定义务人。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

度的意见》《民政部关于印发〈特困人员认定
办法〉的通知》《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
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
见〉的通知》《云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
特困人员认定实施细则的通知》《云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
实施意见》

制定或获取信
息之日起7个

工作日内

江东乡人民政府
社会事务办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10 审批信息

县级民政部门应当全面审查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上报的申请材料、调查材

料和审核意见，根据审核意见和公示情
况，通过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系统进行
核对，按照不低于30%的比例随机抽查核
实，并在20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
度的意见》《民政部关于印发〈特困人员认定
办法〉的通知》《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

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
见〉的通知》《云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
特困人员认定实施细则的通知》《云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
实施意见》

制定或获取信
息之日起7个
工作日内

江东乡人民政府
社会事务办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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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
请

县
级

乡
级

11

临时救助

政策法规文

件

审核、审批决定公示（发放花名册公示

表）。

《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
《民政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

助工作的意见》《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
立临时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

制定或获取信
息之日起7个
工作日内

江东乡人民政府

社会事务办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12 办事指南

（1）办理事项；
（2）办理条件；

（3）救助标准；
（4）申请材料；
（5）办理流程；
（6）办理时间、地点；
（7）联系方式 。

《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
《民政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

助工作的意见》《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
立临时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

制定或获取信
息之日起7个
工作日内

江东乡人民政府

社会事务办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13
审核审批信

息

（1）支出型临时救助对象名单；
（2）救助金额；
（3）救助事由。

《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

《民政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
助工作的意见》《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
立临时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

制定或获取信
息之日起14个

工作日内

江东乡人民政府
社会事务办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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